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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5

互联网上网服务场所新冠肺炎疫情常态化
防控工作指引（第二版）

一、总体要求

（一）坚持常态防控。各区文化广电旅游行政部门应当按照

“属地原则”，严格遵守所在区疫情防控指挥部的要求，时刻绷紧

疫情防控这根弦，坚决克服麻痹思想、厌战情绪、侥幸心理、松

劲心态，聚焦即将到来的秋冬季疫情防控形势，全面排查防控漏

洞、紧盯防控重点环节、切实落实防控要求，抓紧抓实抓细各项

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，确保安全有序。若疫情风险升为中高等级，

建议迅速组织上网服务场所暂停营业。

（二）坚持预约限流。上网服务场所应当用中英文告知公众

防控管理要求，严格执行人员限流限量措施，要采取预约消费、

错峰入场、间隔就坐等措施，并对场所内消费者数量实行动态管

理，防范聚集性风险。

二、适用范围

本指引适用于我市经各级文化广电旅游行政部门审批设立

的上网服务场所。

三、责任分工

各区文化广电旅游行政部门要在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挥

部的领导下，全面落实属地管理责任，组织做好辖区上网服务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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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疫情常态化防控工作；各上网服务场所经营者要严格落实疫情

防控主体责任。

四、主要防控措施

（一）建立疫情防控机制。

各区文化广电旅游行政部门要结合本区文化广电旅游行业

实际，制定包含上网服务场所在内的行业疫情防控方案和应急预

案，成立行业疫情防控领导小组，并根据国家、省和市最新分区

分级精准管控要求，及时进行动态调整。

各上网服务场所经营者应当落实疫情防控主体责任，严格执

行疫情防控规定，制定本场所防控工作制度和应急预案，设立防

控工作组或健康管理员，并开展应急演练，提高处置能力；应当

将日常值守、清洁消毒、检测登记、垃圾清理、场地巡查、安全

管理等各个防疫环节的责任落实到具体岗位和个人，并根据所在

区疫情防控要求，及时动态调整。

（二）场所管理防控。

1.加强清洁消毒。上网服务场所应当建立《清洁消毒记录表》，

明确消毒范围和频次，记录消毒时间、责任人等信息。每日营业

前，应当对场所内外公共部位（门厅、前台、独用楼道、独用电

梯、楼梯、场所内卫生间、门把手等）进行全面清洁消毒（建议

使用有效氯 500mg/L的含氯消毒液喷洒或者擦拭消毒），并对显

示器、键盘、耳机、鼠标进行专门清洁消毒（建议使用有效氯

250-500mg/L的含氯消毒剂进行擦拭消毒，也可采用消毒湿巾进

行擦拭），软质材料的座位可以增加布套并提高更换频次。营业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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间，应当及时对消费者使用过的显示器、键盘、耳机、鼠标以及

座位、扶手等进行清洁消毒，做到“一客一消毒”。

2.加强通风换气。上网服务场所应当在条件允许情况下首选

自然通风。在秋冬季也应当加强场所通风换气，保持足够的新风

输入。如采用集中空调通风系统，应当在开启前检查设备是否正

常，对冷却塔等进行清洗，保持新风口清洁；运行过程中以最大

新风量运行，加强对冷却水、冷凝水的卫生管理，定期对送风口

等设备和部件进行清洗、消毒或更换；出现确诊病例和疑似病例

时，应关闭集中空调通风系统，并在疾控部门指导下进行清洗消

毒。

3.规范垃圾处理。上网服务场所应当设置专用垃圾桶等垃圾

收集容器，引导将废弃口罩、消毒纸巾等用品投入专用垃圾收集

容器，有条件的用塑料袋密闭扎紧后投放。垃圾收集容器应当做

到干净整洁无异味，防止满冒，日产日清，并定时定点对垃圾收

集容器及周边区域地面进行消毒。

4.设置临时隔离区。上网服务场所应当设立（临时）隔离区，

位置相对独立，设立提醒标识，配备安全有效的防护用品，并指

定专人负责，以备人员出现发热等症状时立即进行暂时隔离。

5.配备防护用品。上网服务场所应当配备充足的口罩（建议

配备符合一次性使用医用口罩标准或者相当防护级别的口罩）、体

温检测设备、一次性手套、洗手液、消毒剂等消毒防护用品。在

公共休息区、洗手间等区域配备洗手液、速干手消毒剂等清洁消

毒物品，便于消费者和员工随时清洁消毒。消毒物品应当严格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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照说明书正确储存和使用，远离火源和电源，不得混用、混放。

应当定期检查防护用品，及时补充更换。

6.加强疫情防控知识宣传。上网服务场所应在醒目位置张贴

健康提示，利用官方网站、微信公众号、显示屏等宣传疫情期间

场所运营规则以及新冠肺炎等传染病防控知识，提升员工及消费

者的疫情防控意识。

7.排查安全隐患。上网服务场所应当及时排查安全隐患，并

按照《文化部关于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加强文化市场安全生产工作

的通知》（文市发〔2017〕5号）有关规定，加强自查自检，不符

合安全条件的立整立改。

（三）工作人员管理防控。

1.做好员工健康检测。上网服务场所应当按照要求做好员工

健康管理，建立《员工健康记录表》，每日对员工进行两次体温

检测，随时掌握员工健康状态、出行轨迹等情况。对员工进行抽

样检测新冠病毒核酸，强化员工健康管理和防控知识培训。发现

员工出现发热、咳嗽、乏力、鼻塞、流涕、咽痛、腹泻等相关症

状，及时安排去就近定点医疗机构就诊，并跟踪相关情况。

2.减少员工聚集。加强员工用餐管理，鼓励实行错峰就餐、

分散用餐。科学管理工作会议，减少开会频次和会议时长。提醒

员工减少不必要外出，尽量避开密集人群，避免在公共场所长时

间停留。

3.做好员工个人防护。上网服务场所应当及时对员工进行常

态化疫情防控措施、应急处置等方面的培训，督促员工掌握疫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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防控、个人防护、卫生健康及应急处置等方面的知识。

（四）对外服务管理防控。

1.落实戴口罩、扫描测温制度。上网服务场所应当配备测量

体温设施设备，并安排专人值守，在入口处对消费者进行体温检

测，扫描“健康码”（如粤康码、穗康码或其他已与我市互认的“健

康码”）。如发现体温异常（≥37.3℃）或健康码为红码、黄码的

顾客，应当礼貌劝阻其进入，并提醒其前往就近的发热门诊就诊。

对无法出示健康码的人员，可凭 7日内核酸检测结果阴性证明，

或 7日内解除隔离医学观察通知书，或有效身份证明做好个人信

息登记，且体温检测正常后方可进入。

2.实施预约限流措施。上网服务场所应当采取预约消费、错

峰入场、间隔就坐等措施，限制上网人流。上网服务场所接纳消

费者人数不得超过核定人数的 50%，每个包间也不得超过核定人

数的 50%（建议在包间门口明示限额人数）。消费者上网时间不

超过两小时。

3.建立值守制度。上网服务场所应当安排专人监督进入场所

的员工和消费者遵守相关防疫要求，对消费者未按要求科学佩戴

口罩行为进行劝导，及时对消费者进行疏导、分流，避免人群聚

集，保持 1米以上距离。

五、异常情况处置

（一）建立沟通机制。上网服务场所应当建立疫情应急沟通

机制，了解卫生健康行政部门、疾控机构、就近定点医疗机构、

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联系方式，并确保全体员工知晓。畅通疫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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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报通道，发现疫情应当及时向当地卫生健康行政部门、文化广

电旅游行政部门报告。

（二）做好应急处置。上网服务场所如出现疑似疫情，应当

立即启动应急预案，做好现场管理，避免恐慌，在专业机构指导

下采取相应疫情防控处置措施，暂时关闭场所，并配合相关部门

做好密切接触者的排查管理。

六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区文化广电旅游行政部门应当严格

落实属地管理责任，提升防控和应急处置能力，加强与区卫生健

康行政部门之间的联动，确保上网服务场所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

规范到位。

（二）加强监督检查。各区文化广电旅游行政部门应当加强

对上网服务场所的巡查和监管力度，依法依规查处违法违规经营

行为，切实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，维护市场经营秩序。

（三）加强应急管理。各区文化广电旅游行政部门应当按照

应急预案，明确疫情防控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措施和处置流程，

开展排查、评估和宣传培训工作，及时发现隐患苗头并有效处置，

发生异常情况及时上报并暂时关闭场所。


